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023 年度及累计承诺业绩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荃银高科”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持续督

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荃银高科收购荃银天府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荃银天府”）股权并实缴出资、收购新疆祥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

丰生物”）股权、收购新疆金丰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源”）股

权、收购河北新纪元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纪元”）股权的标的公司 2023

年度及累计承诺业绩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1、收购荃银天府股权并实缴出资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投资国垠天府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拟在该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

司后以 2,550 万元投资。该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实收资本 1,889.6 万元，荃

银高科以 0 元对价受让周琦、戴薇、刘于玲、成都恒垠农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合

伙）已认缴未实际出资的 2,550 万元股权，并按照 1 元/出资额的出资价格实缴到

位，其余未实缴出资份额 560.4 万元由原股东周琦按照 1 元/出资额的出资价格

实缴到位。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荃银天府（国垠天府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为荃银天府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其余股东合计持有 49%股权。 

2、收购祥丰生物股权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收购新疆祥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 15,512

万元收购自然人李玉峰、姜前林合计持有的祥丰生物 70%股权，并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与自然人李玉峰、姜前林签署了《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李

玉峰、姜前林关于新疆祥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3、收购金丰源股权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收购新疆金丰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 

21,300 万元收购张银宝、邢苍杰、陈长青、阿不力孜·肉孜、余卫忠、刘军、朱

刚、杜书丛等 8 人合计持有的金丰源 60%股权。2022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疆金丰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事项签

署补充协议的议案》，收购金丰源 60%股权之交易价款调减至为 20,673.762 万

元。2022 年 4 月 6 日，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两项议案。 

4、收购新纪元股权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收购河北新纪元种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青贮玉米品种产业化及种养结合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由

30,900 万元调整为 8,493 万元，并将调减的 22,407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河北

新纪元种业有限公司 67.90%股权项目”，同意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22,407 万元

收购新纪元 67.90%股权，交易完成后，新纪元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023

年 5 月 10 日，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 

二、业绩承诺情况 

1、周琦就荃银天府的业绩承诺情况 

（1）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20 年 11 月-12 月、2021 年度、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周琦就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净利润及相关指标作出承诺：2020

年 11 月-12 月净利润合计不为负值，2021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500 万元，2022 年

度净利润不低于 600 万元，2023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750 万元，承诺期累计净利

润不低于 1,850 万元。 

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标的公司的净利润，下文亦同。 



（3）如荃银天府在业绩承诺期间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承诺值，周琦须就差

额部分对荃银高科进行现金补偿，具体补偿计算公式为：当期补偿金额=（当期

承诺净利润-实际当期实现净利润）×51%。 

（4）补偿期限届满后，若荃银天府实现业绩承诺期（2020 年 11 月至 2023

年度）累计净利润承诺值 1,850 万元的，荃银高科同意免除周琦补偿义务，周琦

已支付补偿款荃银高科予以全部返还。 

（5）周琦以所持标的公司剩余股权对业绩承诺承担保证责任。若标的公司

未完成承诺利润且周琦不能完全履行现金补偿的情况下，荃银高科有权以上一年

度标的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价格收购周琦持有标的公司相应价值（未现金补

偿金额）对应的股权，周琦应当配合。 

如周琦按照本条约定履行了现金补偿义务或荃银高科因本条约定收购了交

易对方（指周琦、戴薇、刘于玲、成都恒垠农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合伙））一部

分股权，不视为本协议终止、解除或者业绩承诺履行完毕，交易对方仍应当继续

履行本协议。 

2、李玉峰就祥丰生物的业绩承诺情况 

（1）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 

祥丰生物在业绩承诺期实现（2021 年度至 2023 年度）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550 万元。李玉峰按照 2021-2023 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向公司作出业绩承诺（合

称为“承诺净利润”）。 

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标的公司的净利润，下文亦同。 

（2）如祥丰生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则李玉峰应向公

司以现金方式支付补偿，现金补偿总金额为：承诺净利润未完成部分÷业绩承诺

期内承诺净利润总和×交易价款。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若祥丰生物未实现业绩承诺期（2021 年度至 2023 年度）

的承诺净利润 5,550 万元的，李玉峰的现金补偿款首先从公司剩余未支付的股权

转让款中扣除，若仍有不足，公司在上市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60 日内，

以书面方式通知李玉峰进行补偿，李玉峰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的 30 日内完成现

金补偿。 



（3）李玉峰同意以所持祥丰生物 30%股权对补偿金额承担保证责任，在业

绩承诺期内，以及承诺利润未完成且李玉峰尚未完全履行现金补偿的情况下，李

玉峰不得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股权转让或质押给第三方。 

（4）业绩承诺期间李玉峰自标的公司主动离职、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标

的公司辞退视同放弃其应享有的甲方尚未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价款，视为公司已

履行完毕全部交易价款的义务。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条款仍对其有效。 

（5）业绩承诺期若发生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导致李玉峰无法完成承诺业绩

的，李玉峰应向公司提供书面说明，经公司有权机关审议后，承诺期限可延长一

年。 

3、张银宝、邢苍杰、陈长青、阿不力孜·肉孜（以下合称“金丰源业绩承

诺方”）对金丰源的业绩承诺情况 

（1）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21 年 12 月、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 

（2）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现：2021 年 12 月净利润不低于 100 万元，

2022 年净利润不低于 3,150 万元，2023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3,350 万元，2024 年

度净利润不低于 3,550 万元，承诺期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10,150 万元。 

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需剔除由荃银高科及其控股方

给标的公司带来的政府项目损益；政府项目损益荃银高科与业绩承诺方签字确

认），下文亦同。 

（3） 如金丰源在业绩承诺期间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承诺值，荃银高科有权

向金丰源业绩承诺方中任一或多位股东要求其承担全部的补偿义务。金丰源业绩

承诺方内部按照本次交易中出售的金丰源股权比例确定补偿义务。 

（4）金丰源业绩承诺方于业绩承诺期内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

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100%]×本次交易价格–业绩承诺

方已补偿金额。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已经补

偿的金额不冲回。金丰源业绩承诺方在标的公司业绩承诺补偿和期末减值补偿中

承担补偿责任的上限，合计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全部现金交易价款。 



荃银高科有权优先以尚未支付的交易价款抵消金丰源业绩承诺方对荃银高

科的补偿金额，不足部分业绩承诺方继续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如补偿金额低于

荃银高科尚未支付的交易价款，则抵消后的差额，上市公司按协议约定继续支付。 

（5）若标的公司未完成承诺利润且业绩承诺方不能完全履行现金补偿的情

况下，未补偿部分业绩承诺方同意用已质押给荃银高科的股权偿还。应补偿股权

计算公式如下：应补偿股权数量=未补偿金额÷2024 年度标的公司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价格。 

（6）减值测试 

①在最后一个业绩承诺年度结束，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的 30 日内，

由荃银高科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

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②在业绩承诺期完成后，如[（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金丰源业绩承诺方转让

标的公司股权的比例）–金丰源业绩承诺方承诺年度内已补偿金额]＞0，则就该

等差额部分，金丰源业绩承诺方应以现金形式向荃银高科另行补偿。 

③金丰源业绩承诺方保证标的公司 2025 年度净利润不得低于 2024 年度承

诺净利润。若存在差额，金丰源业绩承诺方应当按照 2024 年度承诺净利润将差

额向标的公司补足。 

4、程柱、赵泽庶、李廷囡、韩悦、姚一平、程升（以下简称“新纪元承诺

方”）就新纪元的业绩承诺情况 

（1）业绩承诺 

新纪元承诺方就新纪元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净利润作出承诺：2023 年度净

利润不低于 3,100 万元，2024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3,320 万元，2025 年度净利润

不低于 3,530 万元，承诺期（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9,950 万

元。交易对方按照 2023-2025 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向荃银高科作出业绩承诺（合

称为“承诺净利润”）。 

净利润：指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下文亦同。 

（2）业绩补偿 

如新纪元在业绩承诺期间的当期期末净利润未达到上述承诺值，新纪元承诺

方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若新纪元当期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



诺的，甲方有权按照业绩实现比例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视为乙方向甲方支付的现金补偿，最终在业绩承诺期到期后一次性结算。 

①若新纪元当期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且为正的，公司当期按照业绩比例向

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具体计算公式为：当期应付股权转让款=[（实际当期实现

净利润÷当期承诺净利润）×100%]×股权转让款×20%当期已支付的现金补偿=股

权转让款×20%-当期应付股权转让款。 

②若新纪元当期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且为负的，公司当期股权转让款视为

当期已支付的现金补偿，不再向新纪元承诺方支付当期股权转让款。 

③业绩承诺期届满后，若新纪元实现业绩承诺期的累计承诺净利润 9,950 万

元的，新纪元承诺方已支付或扣除的业绩补偿公司予以全部返还。 

若未实现业绩承诺期的累计承诺净利润 9,950 万元的，新纪元承诺方应当支

付补偿金额计算标准如下： 

累积补偿金额=[（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公司承诺期累计实际净利润）

÷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100%]×全部股权转让款。（累计补偿金额不超过本次

股权转让的总价款。） 

若新纪元承诺方当期已支付的现金补偿合计超过累积补偿金额的，公司将差

额部分予以返还；若当期已支付的现金补偿合计少于累积补偿金额，公司有权自

第五笔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不足部分，新纪元承诺方自公司 2025 年度

报告披露之日起 30 日内以现金方式补足。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周琦就荃银天府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1-12月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合计 

1、归属标的公司的净利润 208.55 517.10 603.13 650.44 1,979.22 

2、业绩承诺额 不为负值 500.00 600.00 750.00 1,850.00 

3、业绩承诺完成率 完成 103.42% 100.52% 86.73% 106.98% 

注：上述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如上所述，经审计，荃银天府 2023 年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86.73%，累计完成

率为 106.98%。 



2、李玉峰就祥丰生物业绩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至 2023 年度 

1、归属标的公司的净利润 5,785.14 

2、业绩承诺额 5,550.00 

3、业绩承诺完成率 104.24% 

如上所述，经审计，李玉峰就祥丰生物 2021-2023 年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04.24%。 

3、金丰源业绩承诺方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合计 

1、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846.44 2,506.47 5,394.49 8,747.40 

2、业绩承诺额 100.00 3,150.00 3,350.00 6,600.00 

3、业绩承诺完成率 846.44% 79.57% 161.03% 132.54% 

如上所述，经审计，金丰源业绩承诺方 2023 年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61.03%，

累计完成率为 132.54%。 

4、新纪元承诺方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合计 

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3,233.55 3,233.55 

2、业绩承诺额 3,100.00 3,100.00 

3、业绩承诺完成率 104.31% 104.31% 

如上所述，经审计，新纪元承诺方 2023 年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04.31%，累

计完成率为 104.31%。 

四、荃银天府业绩承诺方周琦无需进行业绩补偿的说明 

荃银天府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未达 100%，主要系：政府采购（大豆

种）款未能按期回收到账，计提坏账准备影响当期利润，导致当年未完成承诺业

绩。但业绩承诺期（2020 年 11 月至 2023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 1,979.22 万元，

超额完成“承诺期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1,850 万元”的业绩目标，周琦无需进行业

绩补偿。 

未来，荃银天府将采取多种措施持续提升业绩： 

1、加强对应收款的管理，减少计提坏账损失。 



2、加强与四川农业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的深度合作，完善西南地区玉米后

续产品线。 

3、加强核心玉米品种的推广力度，快速提升其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以自有资金 2,550 万元对荃银天府农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进行投资，荃银天府原大股东周琦对荃银天府的业绩做出承诺。荃银天府

2023 年净利润 650.44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86.73%，但业绩承诺期（2020 年

11 月至 2023 年度）累计实现归属标的公司净利润 1,979.22万元，超额完成“承

诺期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1,850万元”的业绩目标，周琦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祥丰生物、金丰源、新纪元的财务报表已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末无需进行业绩补偿；荃银天府 2020 年 11 月-12 月、2021 年度、

2022 年度、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上述期间分别实现净利润 208.55 万元、517.10 万元、603.13 万元、650.44 万元，

在业绩承诺期（2020 年 11 月至 2023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 1,979.22 万元，超

额完成“承诺期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1,850 万元”的业绩目标，公司董事会已审议

通过《关于荃银天府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业绩承

诺方无需就荃银天府已实现业绩进行补偿。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 2023 年度及累计承诺业绩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贾    梅                          黄   斌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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